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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務規劃委員會

• 委員會成員

– 召集人：黃文樞校長、林清達代理校長

– 成員

• 教育部何卓飛司長

• 東華大學：黃文樞、張瑞雄、楊維邦、邱紫文、張
志明、張力、林志彪、吳中書、黃郁文、葉庭妤(學
生代表)

• 花蓮教育大學：林清達、張木山、高傳正、梁金盛
、林坤燦、林美珠、黃振榮、徐秀菊、張婉怡(學生
代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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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務規劃委員會

• 校務規劃委員會之下的工作推動小組

– 組織暨法規(學校層級)整合小組

– 教務整合小組

– 學務整合小組

– 總務整合小組

– 校園建設與規劃小組

– 圖書與資訊整合小組

– 各小組設召集人一名，副召集人一名，由校務規劃委
員會成員擔任，並可邀請校內外其他教授或專家學者
參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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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年8月1日前待辦事項

• 人事和會計的整合(請教育部人事處和會計處幫忙)
• 秘書室、出納、文書、研發等單位的整合

• 校園網路相關系統的整合(學校首頁、email系統、校園公
告系統等)

• 今年度新生相關事宜的整合(如指考志願登記首頁的說明
內容、新生入學指導的規劃等)

• 美崙校區的掛牌典禮規劃(時間8/1?、參與人員、行政院和
教育部長官的行程等)

• 校本部和美崙校區的交通規劃(掛牌之後開始，頻率、路
線等)

• 擬定暫時的組織規程作為校務運作之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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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年8月1日後待辦事項

• 建築物的興建
– 希望能以專案方式辦理，在三年內興建完成

• 系所整合和行政單位整合
– 系所整合尊重專業之意見，在不違反總量的原則下，
希望教育部對系所的轉型與新設能給予最大的彈性

– 行政人員的整合，行政資料庫的整合，待遇的整合等

• 學校各種法規的整合
– 取法乎上

– 校務會議、行政會議、校教評會等各項委員會之組成

• 12月底以前行政和學術組織架構的確定並報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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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教育部協助事項(一)

• 教育部工程規劃營建審議委員會直接參與東華大
學新建築物之規劃審議小組，讓規劃審議小組的
決議免再報部審查的程序，以加快建築物的興建
時程。

• 人事室和會計室的整合請教育部處理

• 組織架構的調整以整個專案的方式處理，在東華
大學組織規程報部時，順便附上所有學院、系所
新設、系所調整、系所更名等之計畫書，教育部
一次審查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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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教育部協助事項(二)

• 今年錄取花蓮教育大學的大一和研究所新生學雜
費收費可否比照東華大學？(舊生維持原收費標準
)

• 下年度招生規劃可否延至12月底前確定

• 花蓮教育大學系所之追蹤評鑑與再評鑑是否繼續
進行？

• 因應合校所產生之經費，如資訊系統擴充與整合
費用、交通費、系所整合費用等之申請與核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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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教育部協助事項(三)

• 教學卓越計畫之補助經費酌以增加，以將
各種制度和輔導辦法推廣至美崙校區之師
生

• 歷年因合校因素所暫緩核撥之員額和經費
之補發(光電工程研究所、電子工程研究所
、民族發展學系[現為民族社工學程]之員額
和開辦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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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希望可以在所有同仁的努力和教育部的協助下，達
成下列的目標：

•成為國內高教合校之典範。

•發展成為卓越的綜合型大學。

•讓學生可以在更多元的環境成長，培育成為全方位
的未來社會菁英。

•提升東部地區在人文、科學和藝術方面的素養。

•支援東部地區的發展，讓大學成為其助力和後盾。

•建立良好的教學研究環境，營造優質的校園景觀與
工作環境，吸引國際一流人才進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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